惠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惠市监罚〔2024〕23号

当事人：一木叶（泉州）日用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MA2YD5GY6M

住所（住址）：福建省惠安县紫山镇美仁村塔仔内27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良金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在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中，经检验一木叶（泉州）日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木叶抽取式面巾纸（型号 /规格：142mm*180mm/张，批号/生产日期：JD-003/限用日期：2026-04-13）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不合格项目：灰分，%。2023年12月22日，我局紫山市监所收到《惠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抽查后处理转办通知书》（惠市监质后〔2023〕21号）的线索材料，2024年1月8日，执法人员对一木叶（泉州）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未见生产面巾纸的机台设备，仓库未见与检验报告（NO：J23002589）同一批次的产品。经当事人确认，上述被监督抽检不合格的面巾纸系当事人生产的产品，2023年12月8日已收到检验机构寄送的检验报告，其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要求，对检验过程和结果无异议。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生产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我局于2024年1月8日予以立案。
经查，1.当事人于2023年11月1日将住所变更至现有地址经营，变更前其经营地址为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阳镇城南工业区华龙东路398号，当事人从事纸巾生产持有营业执照及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2. 2023年4月14日，当事人生产了一批一木叶抽取式面巾纸，共计100提（10件，每件10提），产品标识内容有：“产品名称：一木叶抽取式面巾纸，产品原料：100%原生木桨，货号：JD-003，数量：368张×8，规格：142mm*180mm/张，产品标准号：GB/T20808，卫生许可证：（闽）卫消证字（2020）第（04）0011号，保质期：三年，生产日期：见包装（20260413有效S），品牌商：一木叶（泉州）日用品有限公司，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阳镇城南工业区华龙东路398号”等信息。2023年4月17日该批次面巾纸全部销售给厦门诚品汇贸易有限公司，售价：9元/提，合计销售金额：900元。2023年6月29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福建纤维检验中心对当事人生产的上述一木叶抽取式面巾纸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共抽样3提（生产日期/批号：限用日期：2026-04-13 /JD-003）。2023年11月24日，经福建纤维检验中心抽检，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灰分项目不符合GB/T 20808-2011标准，依据FJCCXZ 149-2020《福建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卫生纸 纸巾纸》，判定为不合格。当事人于2023年12月8日收到上述不合格的检验报告，在法定期限未提出复检申请，对该检验结果无异议。当事人生产的上述批次面巾纸与被抽样检验判定为不合格样品属于同一生产日期及批号的产品，当事人生产抽检不合格面巾纸的货值金额为900元，违法所得金额为900元。

3.2024年1月21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了关于产品质量抽查后处理的整改报告，召回不合格面巾纸0提，当事人变更经营住所，原生产线已拆除，现已停止生产面巾纸。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照片4张；2.《询问笔录》1份；3.当事人营业执照、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4.《惠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抽查后处理转办通知书》（惠市监质后〔2023〕21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责令整改通知书》{惠市监（紫山）责改〔2023〕3号}、《福建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NO．（2023）MXJJ-036-024〕及《检验报告》（NO:J23002589）各1份；5.当事人提交了整改报告材料1份。

以上证据为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并经当事人确认，具有关联性，能相互佐证，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足以认定。

2024年1月23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惠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惠市监（紫山）罚告〔2024〕2号}，依法告知当事人本局拟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的上述批次面巾纸经福建纤维检验中心检测，检验结果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构成生产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我局决定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停止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并作如下处罚：没收违法所得900元，并处罚款900元。

所处罚没款，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节假日顺延），到我局紫山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具缴款书并到银行或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应自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惠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鲤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述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惠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月3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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